
股票代码：603766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2024-032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执行隆鑫控股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与重庆宗申新智

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申新智造”）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重整投资协议》”），本

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将公司4.94%的股份过户至宗申新智造名下。本次交易尚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概述

2024年7月1日，管理人与宗申新智造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按协议约定，宗申新智造支付重整

投资款总金额共计334,600万元，取得隆鑫控股持有的隆鑫通用504,172,175股股票，占隆鑫通用总股

本24.5513%的股份。

2024年7月9日管理人账户收到宗申新智造支付的首笔重整投资款6.73亿元。管理人收到宗申

新智造支付的第一笔重整投资款6.73亿元后，按照重整投资协议之约定，管理人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将宗申新智造已支付的第一笔重整投资款对应的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持有隆鑫通用 101,
407,015股股票过户给宗申新智造。

2024年8月7日，管理人收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渝05破76号之九民事裁定

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

（十一）规定，裁定如下：“将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101,407,015股

该笔裁定过户给重庆宗申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该笔裁定过户的股票系本次宗申新智造已支付的第

一笔重整投资款对应的隆鑫通用股票数，占隆鑫通用总股本的4.94%。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将公司4.94%的股份过户至宗申新智造名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营业期限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91500107745343366C
涂建敏

100000万元人民币

2003-01-22至无固定期限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特5号

向工业、房地产、高科技项目进行投资（不含金融业务）及投资咨询、管理；制造、销售金属
制品（不含稀贵金属）、电器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通信设
备（不含发射及接收设施）；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项目）。**[以上项目

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隆鑫集团有限公司98%，涂建华2%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自隆鑫通用首发上市以来，隆鑫控股持有隆鑫通用股权比例历次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持股日期

2012/8/10
2014/9/30
2014/12/3
2015/5/21

变动原因

首发上市

股权激励行权

股权激励行权

回购注销

隆鑫通用总股本

800,000,000
804,191,400
804,913,410
798,598,551

隆鑫控股持股数量（股）

407,376,000
407,376,000
407,376,000
407,376,000

持股比例

50.92%
50.66%
50.61%
51.01%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015/7/1
2015/8/27
2015/9/2
2015/10/9
2015/10/21
2015/12/7
2016/1/11
2016/9/28
2017/2/6
2017/3/27
2017/5/12
2017/7/25
2017/11/30
2017/12/19
2017/12/21
2018/2/28
2018/5/30
2018/9/26
2019/11/7
2019/11/11

股权激励行权

增持股份

增持股份

股权激励行权

非公开发行

股权激励行权

股权激励行权

股权激励行权

股权激励行权

股权激励行权

股东权益派发

股权激励行权

增持股份

增持股份

增持股份

增持股份

增持股份

回购注销

被动减持

被动减持

798,744,931
798,744,931
798,744,931
803,582,685
836,678,356
837,313,446
837,768,246
844,606,412
845,091,420
845,161,180
2,112,902,950
2,113,077,350
2,113,077,350
2,113,077,350
2,113,077,350
2,113,077,350
2,113,077,350
2,053,541,850
2,053,541,850
2,053,541,850

407,376,000
408,376,051
413,776,051
413,776,051
413,776,051
413,776,051
413,776,051
413,776,051
413,776,051
413,776,051
1,034,440,128
1,034,440,128
1,035,440,128
1,036,440,128
1,039,856,978
1,042,160,878
1,045,591,564
1,045,591,564
1,039,247,214
1,028,236,055

51.00%
51.13%
51.80%
51.49%
49.45%
49.42%
49.39%
48.99%
48.96%
48.96%
48.96%
48.95%
49.00%
49.05%
49.21%
49.32%
49.48%
50.92%
50.61%
50.07%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隆鑫控股持有隆鑫通用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隆鑫控股有限
公司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028,236,055
1,028,236,055

占总股份比例

50.07%
50.07%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926,829,040
926,829,040

占总股份比例

45.13%
45.13%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宗申新智造已支付首笔重整投资款6.73亿元，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已

作出（2022）渝 05破 76号之九民事裁定书，将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101,407,015股该笔裁定过户给重庆宗申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该笔裁定过户的股票系本次宗申新智

造已支付的第一笔重整投资款对应的隆鑫通用股票数，占隆鑫通用总股本的4.94%。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将公司4.94%的股份过户至宗申新智造名下。本次交易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隆鑫控股持有公司 1,028,236,055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713%，其

中，累计质押1,027,668,574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99.94%，占公司总股本的50.04%；累

计被冻结/轮候冻结 1,028,236,055 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713%。隆鑫控股持有公司股份尚未办理解除质押登记、解除司法冻结和变更过户登记手续。

3、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本次权益变动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000716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2024-052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9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的提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董事会决定于2024年8月9日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

司于2024年7月24日公告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49）。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8月9日（星期五）下午2:30开始

（2）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双拥路36号南方食品大厦五楼会议室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韦清文先生

5、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8月9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8月9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情况如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分类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其中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股东人数（名）

351
17
334
338
4

334

持股数（股）

281,939,946
257,763,777
24,176,169
26,256,269
2,080,100
24,176,169

占总股本比例

37.4179%
34.2093%
3.2086%
3.4846%
0.2761%
3.2086%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

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的陈昌松律师、闭其良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累积投票提案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1.00

1.01

1.02

1.03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3.00

3.01

3.02

提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叶志锋先生为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蒙丽珍女士为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梁戈夫先生为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李玉珺先生为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李文全先生为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周淼怀先生为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韦茗仁先生为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程富亮先生为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李建军先生为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李维昌先生为第十一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选举李玉炜先生为第十一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票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票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票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票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票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票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票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票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票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票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票

257,811,021
2,127,344

257,790,884
2,107,207

257,787,849
2,104,172

257,804,819
2,121,142

257,787,655
2,103,978

257,787,765
2,104,088

257,787,659
2,103,982

257,787,647
2,103,970

257,787,653
2,103,976

257,804,851
2,121,174

257,787,617
2,103,94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比例

91.4418%
8.1022%
91.4347%
8.0255%
91.4336%
8.0140%

91.4396%
8.0786%
91.4335%
8.0132%
91.4336%
8.0137%
91.4335%
8.0133%
91.4335%
8.0132%
91.4335%
8.0132%

91.4396%
8.0787%
91.4335%
8.0131%

是 否
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二)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情况

提 案
编码

4.00

5.00

6.00

提案
名称

《关于第十
一届董事
会非独立
董事薪酬
的方案》

《关于第十
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
事津贴的

方案》

《关于第十
一届监事
会监事薪
酬的方案》

出席会议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现场
投票

网络
投票

合计

其中中小
股东投票

现场
投票

网络
投票

合计

其中中小
股东投票

现场
投票

网络
投票

合计

其中中小
股东投票

256,053,777
24,176,169
280,229,946

25,656,269

257,763,777
24,176,169
281,939,946

26,256,269

257,383,777
24,176,169
281,559,946
26,256,269

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票

同 意 票 数
（股）

256,053,777
23,031,568
279,085,345

24,511,668

257,763,777
23,019,668
280,783,445

25,099,768

257,383,777
23,034,568
280,418,345
25,114,668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比
例

100.0000%
95.2656%
99.5915%

95.5387%
100.0000%
95.2164%
99.5898%

95.5953%
100.0000%
95.2780%
99.5945%
95.6521%

反对票

反 对 票
数（股）

0
1,047,100
1,047,100
1,047,100

0
1,074,000
1,074,000
1,074,000

0
1,055,700
1,055,700
1,055,700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比

例

0.0000%
4.3311%
0.3737%

4.0813%

0.0000%
4.4424%
0.3809%

4.0905%

0.0000%
4.3667%
0.3749%
4.0208%

弃权票

弃 权
票 数
（股）

0
97,501
97,501

97,501

0
82,501
82,501

82,501

0
85,901
85,901
85,901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比

例

0.0000%
0.4033%
0.0348%

0.3800%

0.0000%
0.3412%
0.0293%

0.3142%

0.0000%
0.3553%
0.0305%
0.3272%

审 议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三）关于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的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议案进行表决，并

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2、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叶志锋、蒙丽珍、梁戈

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李玉珺、李文全、周淼怀、韦茗仁、程富亮、李建军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李维

昌、李玉炜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李文全（持股300,000股）、周淼怀（持股240,000股）、程富亮（持股570,000
股）、李建军（持股600,000股）为议案4的关联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1,710,000 股已回避表决；

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李维昌为议案6的关联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380,000股已回避表决。

4、公司已单独披露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情况。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的陈昌松律师、闭其良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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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公司首席科学家、聘任终身名誉
董事长及公司顾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首席科学家、聘任终身名誉董事长及公司顾问的议案》等事项，董

事会同意：继续聘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征宇先生为公司首席科学家，聘任

韦清文先生为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聘任李汉荣先生、李汉朝先生为公司顾问。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金征宇院士为首席科学家的事

项；本次换届后，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其为公司首席科学家。

金征宇先生院士是中国食品科学与工程领域著名学者，现任教育部食品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金征宇先生于1982年获无锡轻工业学院粮食工程学士学位，1988年获无锡

轻工业学院粮食工程硕士学位，1992年获无锡轻工业学院食品工程博士学位。金征宇先生曾任江南

大学食品学院院长、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江南大学副校长。金征宇院士深耕淀粉深

加工领域30余年，在淀粉深加工基础研究、新产品开发及装备工程化等方面成果突出，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3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金征宇院士带领团队深耕粮食深加工领域，通过理论创新、

技术研发和装备升级，推动主食工业化、方便化、营养化和组分高值化发展，为中国粮油食品领域的科

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次继续聘任金征宇院士为公司首席科学家，为公司的健康食品产业经营、

新产品研发、创新性人才培育等提供专家咨询指导、前瞻性的技术引领，有利于推动公司的技术创新

和产品升级，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韦清文先生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在任期届满离任后，为利于公司管理团队年轻化，其申

请不再继任董事长职务。韦清文先生系公司创始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黑五类集团”）的主要股东，同时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氏家族的一致行动人。韦清文

先生长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在任职期间勤勉敬业、谨慎认真地履行职责，为创立知名的“南方黑芝

麻”品牌、打造经典的南方黑芝麻糊等系列产品及开拓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

表达对韦清文先生的敬意和尊重，董事会聘任韦清文先生为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为公司在战略规

划、转型升级、品牌打造、产品经营、管理优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

李汉荣先生、李汉朝先生均系公司的创始人，为公司控股股东黑五类集团的主要股东、公司实际

控制人李氏家族的核心成员。李汉荣先生、李汉朝先生曾分别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公司监事会主席等

重要职务，两人均为公司的创立及长期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董事会聘任李汉荣先生、李汉朝先

生为公司顾问，将在战略发展规划等重大事项决策和企业文化传承与发展等方面，为公司提供建设性

意见和建议，助力公司经营和发展。

公司自创立至今已40年，长期以来韦清文先生、李汉荣先生、李汉朝先生为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关心

支持公司发展。

董事会本次聘任的公司首席科学家、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和公司顾问均不属于公司的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不享有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权利，不承担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关

义务。

上述公司首席科学家、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公司顾问的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日
附件：

首席科学家、终身名誉董事长及公司顾问简历

首席科学家金征宇院士：

金征宇，男，江苏扬州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教育部食品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江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金征宇院士是中国食品科学与工程领域著名学者。金征

宇院士于 1982年获无锡轻工业学院粮食工程学士学位、1988年获无锡轻工业学院粮食工程硕士学

位、1992年获无锡轻工业学院食品工程博士学位。金征宇院士曾任江南大学食品学院院长、食品科学

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江南大学副校长。金征宇院士深耕淀粉深加工领域30余年，在淀粉深

加工基础研究、新产品开发及装备工程化等方面成果突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1项。金征宇院士带领团队深耕粮食深加工领域，通过理论创新、技术研发和装备升级，推

动主食工业化、方便化、营养化和组分高值化发展，为中国粮油食品领域的科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终身名誉董事长韦清文：

韦清文，男，汉族，1960年12月出生，高级经济师，现任南方黑芝麻（广西）健康粮仓工厂有限公司

董事、黑五类集团董事长。韦清文先生曾任公司第四届至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2005年-2006年和

2011年-2015年兼任公司总裁职务；曾任广西南方儿童食品厂副厂长、厂长；曾任黑五类集团总裁、董

事、董事长；曾任中国乡镇企业协会副会长、全国黑色食品协会副会长、中国青年乡镇企业家协会常务

理事、广西工商联合会副会长；曾当选为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韦清文先后获得“全国乡镇企业

家”“全国食品工业优秀企业家”、“自治区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改革开放40周年功勋企业家”“玉林市

十佳民营企业家”等数十个荣誉。

公司顾问李汉荣先生：

李汉荣，男，汉族，1948年4月出生，高级经济师。李汉荣先生曾任公司第五届、第六届监事会监

事、第七届监事会主席。曾任黑五类集团监事会主席。曾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西诗词学会副会

长、广西南方诗社社长。李汉荣先生于1999年荣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

公司顾问李汉朝先生：

李汉朝，男，汉族，1955年4月出生，清华大学EMBA结业。李汉朝先生曾担任广西南方儿童食品

厂副厂长、黑五类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广西黑五类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南方黑芝麻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江苏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曾担任本公司第六届、第七届、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曾任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南昌市容州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滁州市容州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滁州市容州国际大酒店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汉朝于2003年被授予“广西百名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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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7月26日召开公司职工大会、于

2024年8月9日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董事成员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

1、非独立董事：李玉珺先生（董事长）、李文全先生（副董事长）、周淼怀先生（副董事长）、韦茗仁先

生、程富亮先生、李建军先生；

2、独立董事：叶志锋先生、蒙丽珍女士、梁戈夫先生。

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算。

公司董事会董事成员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独

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股东大会召开前均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本届董事会董事成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共四个专门

委员会，各委员会委员具体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李玉珺先生（召集人）、梁戈夫先生、李文全先生；

2、审计委员会：蒙丽珍女士（召集人）、叶志锋先生、韦茗仁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梁戈夫先生（召集人）、蒙丽珍女士、李文全先生；

4、提名委员会：叶志锋先生（召集人）、蒙丽珍女士、周淼怀先生。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均由董

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委员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

立董事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2名，职工代表 1 名。

1、非职工代表监事：李维昌先生（监事会主席）、李玉炜先生；

2、职工代表监事：陈新宇先生。

上述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算。

监事会成员均未担任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且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监事会成

员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届监事会监事成员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7月24日、2024年7月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7）、《公司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本次董事会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1、总裁：李文全先生

2、副总裁：周淼怀先生（兼公司董事会秘书）、程富亮先生、李玉琦先生、李文杰先生、覃跃扬先生

3、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王炳波先生

4、总工程师：唐广文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等进行了审查并同意提名，聘任公司财务负

责人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其中李文全先生、周淼怀先生、程富亮先生三位董事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本届董事会董事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1/2，符合相关

规定。

周淼怀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四、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聘任周淼怀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任期三年，自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771-5308080
电子邮箱：tzzgx@nfhzm.com 邮政编码：530022
通讯地址：广西南宁市双拥路36号南方食品大厦5楼

五、部分董监高届满离任情况

1、本次换届完成后，韦清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被聘任为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终身名誉董事长不属于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享有董监高相

关权利、不承担董监高相关义务，可列席董事会会议；袁公章先生、何焕珍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及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亦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李玉琦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

会下属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仍在公司工作并聘任为公司副总裁；胡泊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监事

会主席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陆振猷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仍在公司工作并

担任下属控股子公司南方黑芝麻（广西）健康粮仓工厂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2、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副总裁李维昌先生在届满离任后，仍在公司工作并被选举为第十一届

监事会主席。李维昌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38万股，其中20万股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的激励股份，按规定公司监事不得参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将按规定回购李维昌先生相应

的激励股份。

3、截至本公告日，袁公章先生、何焕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韦

清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4,823,400股，持股比例为3.29%；胡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0,000股，持股比例

0.0053%；陆振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300股，持股比例为0.0023%。前述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在届

满离任后，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对离任的韦清文先生、袁公章先生、何焕珍女士、胡泊先生、陆振猷先生在任职期间勤

勉尽责、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六、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李文全

李文全，男，汉族，1970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总裁，同

时兼任下属的荆门市我家庄园农业有限公司、安阳市南方黑芝麻食品有限公司、容县民国小镇旅游文

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滁州市南方黑芝麻食品有限公司、内蒙古南方食品有限公司、南方黑芝麻（广

西）健康粮仓工厂有限公司、南方黑芝麻（广西）投资有限公司、广西南方食养销售有限公司、广西南方

食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广西酥伊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南方黑芝麻（广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任执行

董事及总经理，广西南方健康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任广西华信长欣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李文全先生1993年至1998年先后担任广西区团委、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宣传科、基金科长；广

西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副主任；1998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办事处经理；

2003年至 2008年担任广西琅尖科技公司投资部经理；2008年至 2014年担任广西华商产业园有限公

司总经理；2014年至2020年担任南宁容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同期兼任广西佳园房地产有限公司）总

经理；2020年至2021年任公司董事长助理职务。

李文全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00,000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文全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最高

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的人员；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2、周淼怀

周淼怀，男，1972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副总裁、董事

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兼任南宁市儿童医院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广西广投国医投资有限公司、广

西文缘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周淼怀先生自2005年6月起先后任公司证券发展部副总经理、总经理，证券投资中心副总经理、

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周淼怀先生曾在公司下属的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历任办公室主任、董事及董事会秘书。

周淼怀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40,000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淼怀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最高

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的人员；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3、程富亮

程富亮，男，汉族，1974年1月出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现任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董事、滁州市南方黑芝麻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南昌市润谷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程富亮先生于1995年7月至1999年4月，先后在郑州生物制药厂任销售员、旺旺集团郑州分公司

任销售主管；于1999年4月-1999年12月在郑州黑五类食品销售公司担任销售区域经理；于2000年1
月至2011年1月，先后担任广西百姓南方食品有限公司区域经理、广西南方黑芝麻股份有限公司任大

区经理、广西南方黑芝麻销售公司任副总经理职务；于2011年1月至2020年1月，分别在广西南方黑

芝麻销售公司、本公司糊类事业部担任总经理。

程富亮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70,000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程富亮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最高

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的人员；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4、李玉琦

李玉琦，男，汉族，1980年9月出生，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化学专业，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裁，

兼任下属的江西小黑小蜜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南方储能有限责任公司、南方黑芝麻（容县）健康粮

仓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同时兼任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黑五类集团”）董

事。

李玉琦先生曾先后任黑五类集团运营经理；中海地产（西安）有限公司营销策划员；广西佳园房地

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方黑芝麻（广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广西黑五类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广西南宁黑五类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本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

李玉琦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00股，其同时是本公司股东及控股股东黑五类集团的股

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氏家族的成员之一，其与非独立董事李玉珺的父亲李汉荣先生、与非职工代

表监事李玉炜的父亲李汉朝先生、同为黑五类集团的股东，且与李汉荣、李汉朝为叔侄关系，与李玉

珺、李玉炜为堂兄弟关系；因非独立董事韦茗仁为黑五类集团一致行动人、韦清文先生侄子，综前所

述，李玉琦与李玉珺、李玉炜、韦茗仁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玉琦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最高

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的人员；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5、李文杰

李文杰，男，汉族，1970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现任公司副总裁，兼任下属的荆门市我

家庄园农业有限公司经理，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荆门我家庄园富硒米业有限公司、指尖生

活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牧泓贸易有限公司、钟祥市我家庄园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湖北京和米业有限公司、南方黑芝麻（湖北）健康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文杰先生曾任本公司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曾任黑五类集团办公室秘

书、进出口部经理，广西南方黑芝麻总经理秘书、销售部经理、副总经理，广西南方米粉有限公司总经

理，广西黑五类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广西南宁黑五类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祥市我家庄园

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李文杰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195,000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文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管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最高人民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的人员、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6、覃跃扬

覃跃扬，男，1977年1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毕业于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新闻系本科，现

任公司副总裁，兼任巴马南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覃跃扬先生于2002年至2005年任广西斯壮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主管、人力资源主管，于2005
年至2006年任广西南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于2006年至2007年任广西黑五类食品集

团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于2008年至2017年任广西黑五类物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仓储部经理、糖业

部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2017年任南方黑芝麻集团运营管理中心采购总监。

覃跃扬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171,700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覃跃扬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管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最高人民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的人员、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7、王炳波

王炳波，男，1980年8月出生，壮族，毕业于广西财经学院会计学，大专学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财务负责人），兼任下属的江西小黑小蜜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王炳波先生于 2003年 4月至 2008年 8月任金光集团（APP）广西金桂林业有限公司财务分析员；

2008年8-2012年5月广西华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助理；2012年6年4月至2024年8月在本公司

先后任财务部审计监督主管、财税中心财务总监、财税中心副总经理、及下属的江西小黑小蜜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经理。

王炳波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50,000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炳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管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最高人民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的人员、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8、唐广文

唐广文，男，1970年12月出生，汉族，毕业于广西大学食品工程专业，

大专学历。现任公司总工程师、技术研发中心总经理职务。

唐广文先生于 1995.7-2001.12 任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公司主管、经理、副厂长职务；2002.1-
2002.6任枝江黑五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厂长；2002.7-2004.12任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2005.1-2012.12任广西南方米粉有限责任公司副厂长；2005.1-2012.12任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

销售有限公司大区经理；2013.1-2021.6任江苏豆奶事业部、广西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小黑

小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年7月-2024.7.14任滁州市南方黑芝麻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广文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190,000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唐广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管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最高人民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的人员、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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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结合所处行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公司的自

身实际，制订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公司于2024年8月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方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对象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二、适用期限

本薪酬方案适用期限为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新的薪酬方案审议通过之日止。若在实施期

间，公司所面临的政策环境、行业竞争格局或公司经营策略发生重大变化的，可根据实际需求并履行

决策程序修改本方案。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采用年薪制，年薪=基本年薪+绩效工资，其中：基本年薪按月发放，具体金额根

据高级管理人员岗位的主要范围、职责、重要性以及行业薪酬水平等因素确定，绩效工资依据公司经

营业绩和考评结果发放。

四、其他事项

1、上述薪酬为税前金额，其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公司代扣代缴，或依法律法规规定缴付；

2、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薪酬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并予以发放。

3、同时担任多个岗位的，根据主要岗位绩效以及相关岗位贡献领取相应薪酬。

4、本方案未尽事宜，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本

规则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经合法程序修改后《公司章程》相

抵触时，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执行。

五、专门委员会意见

公司已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对《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的方案》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是依据公司所处行业、地区的薪酬

水平、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制定，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一致同意前述薪酬方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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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十一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一届监事

会成员后，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的时间要求，并一致推举监事李维昌先生为本次会议

主持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参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表决，形成

了会议决议，现公告如下：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选举李维昌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有关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备查文件：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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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9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其中现场会议在广西南宁市双拥路36号南

方食品大厦5楼会议室召开。

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当选的第十一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

知的时间要求并推举董事李玉珺先生为会议主持人。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参会人数、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对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形成了会议决议，现公告如

下：

一、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逐项表决，选举产生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

事长，具体如下：

1、关于选举李玉珺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选举李文全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选举周淼怀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李玉珺先生、李文全先生、周淼怀先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相关

任职资格条件。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二、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逐项表决，董事会选举产生了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

体如下：

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选举李玉珺、梁戈夫、李文全为战略委员会委员，由李玉珺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选举蒙丽珍、叶志锋、韦茗仁为审计委员会委员，由蒙丽珍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选举梁戈夫、蒙丽珍、李文全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梁戈夫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选举叶志锋、蒙丽珍、周淼怀为提名委员会委员，由叶志锋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三、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公司首席科学家、聘任终身名誉董事长及公司顾问的议案》

经逐项表决，董事会同意续聘公司首席科学家、聘任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及公司顾问，具体如下：

1、关于续聘中国工程院金征宇院士为公司首席科学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聘任韦清文先生为公司终身荣誉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在本事项表决时，关联董事李玉珺、韦茗仁回避表决。

3、关于聘任李汉荣先生为公司顾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在本事项表决时，关联董事李玉珺、韦茗仁回避表决。

4、关于聘任李汉朝先生为公司顾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在本事项表决时，关联董事李玉珺、韦茗仁回避表决。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四、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

章程》等规定，董事会聘任以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1、关于聘任李文全为公司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聘任周淼怀、程富亮、李玉琦、李文杰、覃跃扬为副总裁，聘任周淼怀为董事会秘书（兼），聘任王炳

波为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聘任唐广文为总工程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聘任周淼怀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聘任的上述人员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相关任职资格条件，其

中周淼怀先生已按规定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查无异议；本次聘任的上述人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方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采用年薪制，年薪=基本年薪+绩

效工资，其中，基本年薪按月发放，具体金额根据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岗位的主要范围、职责、重要性以

及行业薪酬水平等因素确定，绩效工资依据公司经营业绩和考评结果发放。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委员李玉琦先生因涉

及自身利益回避表决，其他委员发表了同意意见。

董事李文全、周淼怀、程富亮因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涉及自身利益，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制度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4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相关制度部分

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备查文件：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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